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社團活動規定

總則

第一條（本法目的）

為培養社團規劃活動之能力，協助活動進行順利及安全，同時協調社團間之權利，故訂定此規定。

第二條（本法法源）

本法依社團事務協商大會組織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。

申請條件

第三條（申請人）
由各社團於負責社團之單位所登記之負責人負責申請程序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第四條（申請時間）

社團應於活動前提出申請並於前三天完成申請程序（不含例假日），但經學務處許可者，不受此限。

第五條（活動內容之限制）

活動之內容應合於校規及現行之法令。

第六條（申請應說明之內容）

申請應說明下列之內容

一、申請人應說明活動之內容、時段與行程。

二、活動應獲得社團指導老師之同意。

三、校內場地應確認完成，校外非公共使用之場地則應確定契約簽定與否。

四、過夜活動應附上參加社員之家長同意書且應辦理保險，且有指導老師或一位成人隨行。

懲處

第七條（懲處）

若社團活動經學務處認定發生嚴重影響校譽、場地不當使用、重大安全問題事件，得依校規懲處活動負責人及相關行為者。

附則

第八條（校內場地借用）

校內場地之借用依台北市立建國中學社團場地借用辦法規定之。

第九條（實施）

本辦法經社團事務協商大會決議通過，並提報學務處後公布施行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